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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倉庫、物流中心 保稅業務宣導

臺北關115年度 第1次 保稅業務座談會



前言   

-保稅區種類:

加工型:

保稅工廠

科技產業園區

科學園區

農業科技園區

物流型: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免稅商店

離島免稅購物中心

混合型:

自由貿易港區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免稅商店

離島免稅購物中心

一、設立

二、保稅貨物通關

三、保稅貨品管理

四、保稅帳冊

五、年度盤存

一、自主∕非自主管理

二、得∕不得進儲貨物

三、存倉(儲)期限

四、重整∕簡單加工

五、檢驗、測試案件

大綱

-物流型保稅區: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一般保稅倉庫 自用保稅倉庫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5、§12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5、§15

得申請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應實施自主管理 應實施自主管理

國內外廠商進口
之保稅貨物

僅限 完全存儲自用
進口/國內採購之保稅貨物

國內外廠商進口
之保稅貨物與完稅貨物

一、自主∕非自主管理（存倉貨物類別）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經核准實施自主管理業者，應置2名以上專責人員(含1名主管)，辦理自主管理事

      項，海關得不派員常駐，並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稽核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法規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3

無規定得
存
儲

一、一般貨物
二、供經營國際貿易之運輸工具專用之物料及客艙用品
三、供經營國際貿易之運輸工具專用之燃料
四、修造船艇或飛機用器材
五、礦物油
六、危險品
七、供檢驗、測試、整理、分類、分割、裝配或重裝之貨物
八、修護貨櫃或貨盤用材料
九、展覽物品
十、供免稅商店或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用之貨物
十一、其他經海關核准存儲之物品

    二、得進儲／不得進儲貨物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法規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4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4

不

得

存

儲

一、關稅法§15規定不得進口之物品
二、毒品、管制藥品
三、槍械、武器、彈藥及爆炸危險物
四、舊車零組件、廢鐵、廢五金、有害事
       業廢棄物、醫藥報廢物及其他廢料
五、管制輸入貨品
六、未經檢疫合格之動、植物或其產品
七、未取具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之物品
八、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不適宜存儲保稅倉
       庫之貨物
※自國內採購之貨物亦適用

一、關稅法§15規定不得進口之物品
二、槍械、武器、彈藥及爆炸危險物
三、毒品、管制藥品
四、舊車零組件、廢鐵、廢五金、有害事
       業廢棄物、醫藥報廢物及其他廢料
五、管制輸入貨品
六、動物活體
七、未經檢疫合格之動物產製品、植物及
       其產品
八、未取具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之物品
九、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不適宜存儲之貨物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法規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4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4

取

得

主管

機關

同

意

文

件

始

得

進

儲

一、毒性化學物品、氯氟烴(HCFCs)等列
       管化學品
二、放射性物品
三、輸往管制地區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四、存儲期間可能產生公害或環境污染貨物
五、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
六、鑽石原石
七、其他經相關主管機關公告須取具同意
       輸入文件之物品

※自國內採購之貨物亦適用

一、毒性化學物品、氯氟烴(HCFCs)等列
       管化學品
二、放射性物品
三、輸往管制地區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四、存儲期間可能產生公害或環境污染貨物
五、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
六、鑽石原石
七、其他經相關主管機關公告須取具同意
       輸入文件之物品



三、存倉(儲)期限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法規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45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18

限制

  存倉以2年為限
  例外：經財政部核准(係供應國內重要
             工業之原料、民生必需之物資、
             重要工程建設之物資)

  存儲期限不受限制
  例外：
     1.海關公告訂有存儲期限(進儲物流中
        心之洋菸酒存儲期限為2年)
     2.依§9-III規定，國內貨物由課稅區運
        入，經以D1報單通關進儲，存儲期
        限為2年

     不在規定之存倉期間內申報進口或退運出口，自存倉期限屆滿之翌日起，依關稅法§73加徵滯報費，

     徵滿20日仍不申報進口或退運出口者，由海關將其貨物變賣。

     保稅貨物存倉未滿2年，如經所有人或艙單持有人以書面聲明放棄，依關稅法§96海關得將其貨物

     變賣。



四、重整／簡單加工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法規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34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3、§23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作業規定§26

方式

(檢驗、測試、整理、分類、分割、裝配、重裝)
倉內重整

不得進行任何形式加工

重整(因物流必需)
簡單加工(未使該貨品實質轉型)

限制

   不得改變原來之性質或形狀，但雖改變
   形狀，仍可辨認其原形者，不在此限
   在重整過程中不發生損耗或損耗甚微
   不得使用複雜大型機器設備

  在物流過程所必需者
  不得以大型複雜機器設備從事加工
  運往課稅區或保稅區辦理重整或簡單加工 
  者，以非屬管制或非限制進口之貨物為
  限，運回時應能辨識其原狀



五、檢驗、測試案件

一般保稅倉庫 自用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法規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35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23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作業規定§28

委

外

檢

驗

測

試

不 可

   得委外檢驗、測試
   免申報通關
   未規定須提供擔保
   應於3個月內運回，得展延
   1次(合計不超過6個月)

   得委外檢驗、測試
   免申報通關
   未規定須提供擔保
   應於3個月內運回，得展延
    1次(合計不超過6個月)



保稅倉庫 及 物流中心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

 共同打造安全可信賴的保稅物流環境 



為落實及加強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對個人資料
檔案之安全維護與管理

財政部關務署訂定「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個人
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

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依關稅法登記之保稅倉
庫及物流中心，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以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及管理
措施，防止個人資料遭竊取、竄改、毀損、滅
失或洩漏，確保資訊安全與營運穩定。



   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

第 6條

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發生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漏等安全事故

應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以控制事故對當事人之損害

並自發現事故時起算 72小時內，通報關務署

事後亦應研議預防機制，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



關務署網頁 >資訊匯流 >機關 (公開 )資訊

>個資法公開專區 >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個資資訊專區
( 自我檢查表、安全維護計畫範本、個資侵害事故通報及記錄表及講習資料 )

海關自 112 年起已將個資安全維護納入行政檢查項目

查核方式：審核計畫書內容及作業執行情形

請業者妥適保存個資保護各項紀錄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8 條第 3項，

保有個資檔案之業者未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未訂定安維計畫
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其情節重大者，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1,500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


